
信息披露0404 2026年5月12日 星期二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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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的通知》（财会[2025]32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9号”）的要
求变更会计政策，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5年12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准则解释第19号，规定“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补偿性资

产的会计处理”、“关于处置原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时相关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关
于采用电子支付系统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及相关
披露”和“关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的披露”等相关内容，该
会计准则解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要求，公司对现行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2025年 12月 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号》（财会

[2025]32号）相关规定。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它相关规
定执行。

（四）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号＞的通知》（财会

[2025]32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等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

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计委员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其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本次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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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2026年4月23日，公司第五届职工代
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026年5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情况公告如
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6名非独立董事（含1名职工代表董事）、3名独立董

事，任期自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名

朱琳昊

朱琳懿

强永昌

朱玲花

陈建春

刘向宁

夏永祥

张敏

崔清华

职务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职工代表董事

上述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

会。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选举以下成员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七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
如下：

序号

1
2
3
4

专门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朱琳昊

刘向宁

夏永祥

张敏

委员

朱琳昊、夏永祥、强永昌

刘向宁、张敏、崔清华

夏永祥、刘向宁、朱琳昊

张敏、刘向宁、强永昌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
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由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
刘向宁先生担任召集人。专门委员会成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名

朱琳昊

朱琳懿

王立凡

陈建春

吴贤

陈振华

孟庆东

沈舟群

陆玲燕

职务

总经理

副总经理、采购管理中心总经理

副总经理、前线运营中心总裁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经中心总经理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总经理、战略投资部总

经理

前线运营中心执行总裁

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内部审计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其中，财务总监的任职资
格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

董事会秘书吴贤女士、证券事务代表陆玲燕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2-63293967
传真：0512-63299905
电子邮箱：dongmiban@canny-elevator.com
办公地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经中心总经理沈舟群女士因换届离任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经中心总经理，但仍在公司任职，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舟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25,000股。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韩坚先生、郭俊先生因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务，亦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坚先生、
郭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任职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离任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治理和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附件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附件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朱琳昊先生：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双学位，高级工程师；中

共苏州市吴江区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苏州市吴江区十七届人大代表、共青团苏州市吴江区委副书记
（兼）。2015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苏州新达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电梯事业部总经理、扶梯事业部总
经理、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总裁；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苏州康力科技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四川康力维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并担任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电梯协会副会长、苏州市电梯业商会会长、苏州市吴江区电梯行业
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截至本披露日，朱琳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美娟女士与朱琳昊先生为母子关
系；朱琳懿女士、朱琳昊先生为姐弟关系；朱琳昊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朱琳懿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0
年至今服务于公司，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采购管理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朱琳懿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美娟女士与朱琳懿女士为母女关系；朱琳懿女士、朱琳昊先生为姐弟关系；
朱琳懿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强永昌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学历，曾挂职上海市卢湾
区人民政府财政局副局长、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复旦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美国
经济学会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理事、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编委会
委员，公司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强永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朱玲花女士：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2003年
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财务部长、信息管理部部长、管理副总监，监事、内审负责人、审计与监察部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江苏粤立电梯有限公司、江苏粤立电梯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新达九龙（苏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披露日，朱玲花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陈建春先生：1981年出生，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国
际财务管理师。2003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财经中心副部长、财经中心部长、财经中心副总经理、监
事、内审负责人、审计与监察部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经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陈建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二、独立董事简历
刘向宁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原内

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财务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审计部部长、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艾瑞森表面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北京中科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刘向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夏永祥先生：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就职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97年08月至今任
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2010年9月至2017年1月、2019年12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吴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11月至2020年4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夏永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敏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美国俄
亥俄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2018年8月至今，苏州大学商学院任
教；先后担任苏州大学商学院财政系讲师、副教授；现任苏州大学商学院数字财税系主任、副教授，应
用经济、工商管理与会计专业硕士生导师。曾入选“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和江苏省“双创博士”等
人才计划。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区域经济、政府财税政策评估、企业管理与财务行为等。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张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三、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崔清华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

经济师。2007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文化及公共关系部总监、职工代表监事、培训中心总经理，现任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战略与品牌市场部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崔清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3万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附件3：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总经理朱琳昊先生简历、副总经理朱琳懿女士简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陈建春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王立凡先生：1978年出生，男，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高级工程师。1999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合同执行部经理、董事长助理、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苏州康力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粤立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营销中心执行副总裁、康力幸福加装电梯（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前线运营中心执行总裁。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前线运营中心总裁、四川康力维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截至本披露日，王立凡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吴贤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职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事业五部副总经理、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
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总经理、战略投资部总经理，苏
州君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江苏天一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陕西建工康力电梯有限公
司监事，江苏省上市公司协会董秘专业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披露日，吴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3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
要求。

陈振华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2011年
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公司信息管理中心总经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现任公
司前线运营中心执行总裁，苏州康力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披露日，陈振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万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孟庆东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曾任齐齐哈尔建华电梯厂工
程师，苏州新里程电控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公司电气开发部部长、子
公司总经理、技术中心常务副总工程师，现任公司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截至本披露日，孟庆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85万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沈舟群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高级经济师。2005
年至今服务于公司，曾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经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苏州市汾湖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披露日，沈舟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2.5万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陆玲燕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7年12月至今服务于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披露日，陆玲燕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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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6年5月11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朱琳昊先生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15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8,237,99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4275%。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7,762,10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353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0,475,8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38%；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4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475,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073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魏伟强、马靖仪律师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1.01 选举朱琳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0,801,61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0%；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3,039,511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1.6276%。
1.02 选举朱琳懿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510,56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70%；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8,748,45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7322%。
1.03 选举强永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504,574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5%；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38,742,46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7174%。
1.04 选举朱玲花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503,57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3%；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8,741,47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7149%。
1.05 选举陈建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504,58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5%；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8,742,48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7174%。
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该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2.01 选举刘向宁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489,34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9%；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8,727,235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6798%。
2.02 选举夏永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491,3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4%；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8,729,24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6847%。
2.03 选举张敏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同意股份数416,495,37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3%；表决结果为当

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 38,733,26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6947%。
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7,644,69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1%；反对479,7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弃权113,6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9,882,586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2%；反对479,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2%；弃权113,6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7%。

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7,636,492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2%；反对479,7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弃权121,8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9,874,386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39%；反对479,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2%；弃权121,8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魏伟强、马靖仪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康力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002367 公告编号：202624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6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1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拟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朱琳昊先生主持。经过全体董事审议，投票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琳昊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同意选举朱琳懿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提名、薪酬与考核及审计四个

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如下：
序号

1
2
3
4

专门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朱琳昊

刘向宁

夏永祥

张敏

委员

朱琳昊、夏永祥、强永昌

刘向宁、张敏、崔清华

夏永祥、刘向宁、朱琳昊

张敏、刘向宁、强永昌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朱琳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1）朱琳懿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采购管理中心总经理；
（2）王立凡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前线运营中心总裁；
（3）陈建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经中心总经理；
（4）吴贤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总经理、战略投资部总经理，

吴贤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
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吴贤女士联系方式：办公电话：0512-63293967传真：0512-63299905电子邮箱：dongmiban@can⁃
ny-elevator.com办公地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

（5）陈振华先生为公司前线运营中心执行总裁；
（6）孟庆东先生为公司技术中心总工程师。
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舟群女士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三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董事会同意续聘陆玲燕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三

年，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5月12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宝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宝宝瑞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华宝

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持续运作华宝宝瑞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4月17日，投票表决时间为自2026
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5月8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经统计，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投票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2026年4月17日，本基金总份额为461,351,844.11份，

参与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0%。根据计票结果，本次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未达到法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条

件。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26年5月11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

结果进行了公证。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15,000元，合计25,000元，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

二、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若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代表的基金份额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

一，召集人可以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

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

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且权益登记日应保持不变，

仍为2026年4月17日。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和后续发布的提示性公告，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对

于投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所投的有效表决票依然有效，但如果基金

份额持有人重新进行投票的，则以最新的有效表决票为准；对于授权而言，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

本次会议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

额持有人重新做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宝宝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6-043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证券简称：*ST 观典；证券代码：688287。
●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 2026年 5月 19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26年 6月 8

日。
● 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15个交易日。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观

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6]8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一）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二）证券简称：*ST 观典
（三）证券代码：688287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因202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6年4月29日，你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2.4.10条等规定，你公司股票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6条的规
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本所决定终止你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7.1条、第12.7.2条、第12.7.4条和第12.7.11条等规定，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第6.1.6条等规定，自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
一交易日起，你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
制，其他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20%。本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个交易日内，对你公司股票予以摘
牌，股票终止上市。退市整理期间，你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本所其他规定，并履行相关义务。

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7.12条的规定，你公司应当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45个交易日内可以
转让。

如你公司对本所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不服，可以在本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向本
所申请复核。”

三、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登记、转让和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公司将尽快聘请股份

转让服务机构，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
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四、终止上市后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一）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10-67156688
（三）电子邮箱：ir@skycam.com.cn
（四）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22号主楼三层
五、公司退市整理期及终止上市相关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对上市公司股

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6年5月19日，交易期限为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

日期为2026年6月8日；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20%。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 5个交易日内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
延，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在退市整理期间，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
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1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六、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
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
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6-044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终止上市进入退市整理期,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88287
证券简称

*ST观典

停复牌类型

A股 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6/5/18
复牌日

2026/5/19
● 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为2026年5月19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6年6月8日。
● 退市整理期A股简称为退市观典，退市整理期A股扩位简称为退市观典防务。
●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15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已交易0个交易日，剩余15个交易

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特别提示：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

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

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观

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6]8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9日进入退
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一）证券代码：688287
（二）证券简称：退市观典
（三）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2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6年5月19日，退市整理期为
15个交易日。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6年6月8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

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
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20%。退市整理期届满
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投资者已经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的，可以在退市整理期继续交易本公司股票。投资者尚未
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的，参与科创板退市整理股票交易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6.1.2条科创板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要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将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

风险提示公告；在退市整理期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在退市整理期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7.10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

的，公司在退市整理期间不得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
理股份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
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国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6-24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2起一审判决，其余尚未开庭
2.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 涉案的金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合计收到5,104名投资者起诉，合计涉诉金额约为8.94亿

元。
4.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公司将在法定上诉期间内，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公司以前年度已基于谨

慎性原则计提预计负债，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审理及实际赔付进展，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
案件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公司财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此前已披露关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的诉讼事项，详见公司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52、2021-71、2021年报、2022-28、2022半
年报、2022年报、2023-39、2023半年报、2024-09、2023年报、2024-31、2024-38、2024-55、2024-72、
2025-05、2024半年报、2024年报、2025半年报、2025年报。

二、诉讼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有如下进展：
日前，公司收到北京三中院送达的(2025)京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书》和(2025)京03民初2002

号《民事判决书》，共涉及2名投资者，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判决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苏*等赔偿投资差额损失等共计约3.70万元；
2.驳回其他关于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述一审判决的案件处于上诉期，判决尚未生效。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前期已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相关规定计提预计负

债。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审理及实际赔付进展，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执行情况进行
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公司财务报告为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合计收到5,104名投资者起诉，合计涉诉金额约为8.94亿元。目前仅

收到本次2起一审判决结果，其余相关案件尚未开庭。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收到的2起一审判决的案件处于上诉期，判决尚未生效。公司将在法

定上诉期间内，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3、公司高度重视涉及投资者诉讼相关事项，并聘请了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尽最大努力妥善处

理相关涉诉事项，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
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三中院送达的(2025)京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书》和(2025)京03民初2002号《民事判决

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